
生活意义感的道德记忆基础

关 朝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生活意义感的生成标示着主体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本质的统一。人作为道德存在者，道德记忆能力是其本质能力，它既是

我们能够拥有道德生活的“根”，也是生活意义感得以生成的“源”。简单地将道德记忆与道德生活经历混同起来，则会造成生

活意义感的形式化或异化。生活意义感的增进基于主体日益强大的道德记忆能力，一个拥有卓越道德记忆能力的人，能够通

过合乎道德的记忆或遗忘建构出富有道德价值的道德记忆内容，这对其生活意义感的增进具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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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ral Memory Basis of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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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ration of a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marks the unity of the subject’s state of being and the essence of being. As a

moral being，the ability of moral memory is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which is both the“root”of moral life and the“source”of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Simply conflating moral memory with moral life experiences will result in formalization or alienation of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is based on the subject’s increasingly powerful moral memory

ability，and it is crucial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that a person with excellent moral memory is able to con-

struct moral memory content with moral value through moral memory or forget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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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道德存在者，一个具有基本道德能力

的人，起码应当具有道德记忆能力。作为具有道

德属性的人的一项基本能力，道德记忆能力是我

们理解和把握意义世界的一把永不生锈的钥匙，

我们会发现，由此打开意义世界的大门，里面充

斥由无数个体或集体的道德记忆所建构的丰富

生活图景。道德记忆能力作为我们开启意义世

界的手段，由此所获得的意义感并非其他东西所

赋予的，而是源自道德记忆本身的意义；而道德

记忆本身也并非某种玄之又玄的客观精神，而是

有赖于主体性的存在，它或属于某一个体而成为

个体道德记忆，或属于某一集体而成为集体道德

记忆。人们的生活意义感的生成有其深厚的道

德记忆基础，它标示着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者

——即道德存在者，能够通过其道德记忆能力将

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活动在现实的生活世界

中不断展开，而获得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深厚的

属于主体自身的生活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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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意义感的内涵及其生成

生活意义感是人们将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

的活动在生活世界中不断展开的结果，它标示着

主体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本质的统一。在以往的

观点中，我们往往会把生活意义感的来源归结为

生活本身，主张“意义源于生活”，这种观点相较

于决定论或历史虚无主义的论断，的确是相对进

步的、积极的。然而这种看似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观点却极易受到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的责难。

简单地将生活意义感落脚在生活本身是一个单

薄且无力的观点，人们的生活是变动不居的，我

们常常会因为自身现有能力的局限而感到无法

掌控自己的生活，生活与“我”之间似乎是对抗

的。我们的生活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人世界，

我们无时无刻不与这个世界发生着关系，而生活

中也始终充斥着无数的“他者”。因此，如果主体

的力量不够强大，以致于无法主导自己的生活，

往往就会被主体之外的“他者”裹挟着前进，从而

对自身的主体性产生怀疑，由此带来的便是自我

实现以及自我确证能力的削弱。当一个尚未成

熟的主体主张“意义源于生活”这一流行观点时，

也往往会由于主体能力的稚嫩而引发生活意义

感的缺失，这实际上也就是自身无法进行自我实

现及自我确证的结果。

意义的生成在于主体“有所是”，价值的生成

在于主体“有所得”。生活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主

体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对自身的存在本质和存

在状态的确证，人始终在进行着创造意义世界的

活动，而这种活动在本质上就是确证自身存在的

实在性的活动。如果一个主体能够依其自身的

存在本质“自由地”主导着自己的存在状态，生活

的意义便能够真正地为其所有，从而成为这一主

体的切身所感。由此，我们说生活意义感必须明

确地指向某一主体，它从来不是空泛的、任意的，

而是具体的、明确的；生活意义感的获得意味着

主体对生活的真正占有，此时的主体在生活世界

中才真正成为一个主体。

意义的生成对主体而言，意味着主体内在本

质的现实化以及自我确证的完成。这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人高级的生命体验划分为内在超越

和外在超越两个维度，那么这两种超越也分别指

向主体力量的两种呈现形式，即内在超越生成意

义，而外在超越生成价值。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

是，对主体自身而言，一种高级的生命体验往往

是双向超越的综合，意义与价值同时在不同维度

上呈现着主体自身。那么，单就意义的生成而

言，我们需要关注到的便是主体的内在本质及其

属性，即“主体何以成为一个主体”。亚里士多德

强调，人的实现活动就是实现人的实践生命的目

的的活动，而德性作为灵魂的实现活动的品质，

“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1］20。这

里的表述似乎存在这样一种逻辑，一个东西之所

以被标榜为目的善，在于其能够直指主体的内在

本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就与主体的内在本质

同一；人们如果要欲求一个完善的自我呈现，就

必须理解要实现自身本质的活动有何种基本属

性，并通过合于该属性的生命活动去实现自身。

至于其他的属性、形式或事物，亚里士多德表示

“把幸福规定为灵魂的一种特别的活动，并且把

其他的善事物规定为幸福的必要条件或有用手

段”［1］26，这样的规定并未导致合于主体内在本质

的目的善与现实生命活动的割裂，而是旨在强调

人的实现活动的关键在于对人的内在本质的把

握，对目的善与手段善的混淆意味着对人本身的

认识存在误解。因此，我们认为，当人们以幸福

与至善为追求时，就是在实现人自身，就是在成

全人的内在本质，目的善与人的本质在根本上是

同一的。

人是始终追求至善与幸福的存在者，而如何

拥有好的生活、如何获得幸福是历史上伦理学家

们所讨论的亘古不变的主题。康德认为，“人类，

就其属于感性世界而言，乃是一个有所需求的存

在者，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对于感性就

总有一种不能推卸的使命，那就是要考虑感性方

面的利益，并且为谋今生的幸福和来生（如果可

能的话），而为自己立下一个实践准则。”［2］62这也

就是说，人之为人的本质还在于理性，而理性的

呈现实际上就是人们过道德生活的能力，这种能

力在康德这里表现为基于善良意志的自由选

择。事实上，不论人们把自我的展现在现实生活

中置于何种维度，道德生活都是有赖于人的本质

能力的一种存在方式，道德属性始终是人之为人

的内在本质的根本彰显。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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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是创造价值的存在方式，政治利益、经

济权益以及文化体验都指向了主体“有所得”的

维度，即便人们在这些领域中同样会展现出确证

自身的本质力量，但处于这些领域内的活动只是

一种“手段善”，它能够为人们所追求的幸福提供

外在支撑，却也常常表现出与人的本质相割裂的

状态。相较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生活

的维度，道德生活有赖于人的内在本质的目的，

道德生活的方式就是合于人的内在本质的方式，

就是人所追求的目的善的实现过程，就是人们进

行自我确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由于内

在本质得到实现和确证而生成意义，表现在某一

主体上，就是生活意义感的生成。

二、道德记忆：生活意义感的道德生活维度

道德生活是让人们光荣的生活，它不仅使我

们摆脱非人类存在者的本能式存在方式，而且赋

予我们人之为人的伦理尊严［3］9。在道德生活中，

人们往往会极大地提升对自身本质确证的能力，

这表现在排除了诸多手段、中介之后，当人们直

面主体自身时所被赋予的尊严感，这一尊严感就

是“被承认”，首当其冲的就是主体被自身所承

认。道德记忆能力是人们对自身的道德生活的

记忆能力，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们在道德生活中

确证自身的能力。通过道德记忆能力，我们开始

探求一个属于主体自身的意义世界，实际上也就

是在探求主体的内在本质，它把道德生活作为自

身内在本质的现实化，将已经发生了的道德生活

经历转化为内在于主体的道德记忆，从而实现了

外在的现实化了的“历史”向主体性的内在化的

“记忆”的回归。道德记忆使主体的道德属性得

到确证，这既是道德主体实现其内在本质的基本

方法，也是展现其内在本质的实际过程。由此，

我们认为，道德记忆能力是人们过道德生活的一

项起码的能力，它使一个主体在本质层面上“有

所是”，是人们的生活意义感得以生成的重要基

础。

一个健全的道德主体，能够通过运用个体道

德记忆或集体道德记忆对自身的道德生活进行

规导和反思，使其朝着良善的方向前进。在这一

层面上，我们说道德记忆对于任一主体而言都是

有价值的，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道德生活中“福

祉”的增加。然而，我们要充分意识到道德记忆

的特殊性，在这一点上其与道德本身的特殊性是

同一的。道德对我们所显现的价值，基于我们坚

定地信奉道德并积极地付诸实践；而我们通常所

能直接自觉到的价值，往往体现于实际生活之

中，即所谓“现实价值”，这一价值是道德的充分

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在谈及

道德的存在样态时，大多都在表明或暗示道德的

非功利性。他们想要共同澄清的是，道德是一种

非功利甚至超功利的存在，道德的存在必要性不

应当以“现实价值”的多少或有无为转移，而要重

点关注的是道德本身的“内在价值”。

所谓“内在价值”就是道德本身的存在意

义，具体到某一道德主体上，便是一种意义感的

呈现。意义感不同于价值感，相较于后者，它更

加强调主体的存在本质与存在状态的统一，也

正是在此基础上，主体自身的存在意义才得以

呈现。道德记忆植根于我们悠远而充实的道德

生活经历，面向我们纷繁而复杂的现实道德生

活，为我们认识自己、成为自己和过好自己提供

指引和启示。我们要意识到，道德的进步和发

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类的道德记忆能

力，它是道德能够持续存在并不断焕发强大生

命力的根本保证［3］268。因此，道德记忆对于我们

过好道德生活的重要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

而，道德记忆的存在必要性并不是在这些外显

的价值因素上得到根本确立的，它的立足之本

是道德记忆本身的存在意义，彰显在道德主体

身上就是生活意义感的生成。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道德记忆既是个体的生

活意义感的重要基础，也是集体的生活意义感的

重要基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集体的生活意义

感的生成更显著地表现出对道德记忆的依赖。

一方面，道德记忆并非“道德的记忆”的专属，它

的内容是善恶兼具的，而要想成为某一集体的集

体道德记忆的东西，往往需要对这一集体的内在

本质具有一定的建构作用，否则它就可能成为集

体中的某一成员的个体道德记忆，但并不被纳入

集体道德记忆的范畴。同时，作为一个集体，在

建构自身的集体道德记忆时，往往会更加凸显记

忆道德的力量，以使集体自身能够长久和壮大。

另一方面，只要是由人组成的集体实体，就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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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人内在的道德属性和外在的现实诉求，从而

具有一定的集体意向性。这一集体意向性既包

含了成为一个“好的集体”的目标，也包含了为实

现这一目标而采取各种手段的需要。因而，一个

集体的生活也具有多方面的维度，道德生活同样

是集体生活的重要体现。由于集体的道德生活

往往会显示出比个体更强的道德取向，所以作为

一个集体更应该将他们的集体道德记忆作为该

集体存在之意义得以确立的基础，以不断强化自

身的道德记忆能力，进而生成属于这一集体的生

活意义感。

三、道德记忆何以作为生活意义感的重

要基础

相较于道德生活经历而言，道德记忆是一个

共时性概念、全体性概念；相较于道德生活史而

言，道德记忆是一个主体性概念。我们说生活意

义感的生成有其深厚的道德记忆基础，就是在表

明以下两个观点：其一，人们的生活意义感的产

生本质上是道德维度的，生活意义感主要呈现于

道德生活之中；其二，人们的生活意义感的来源

是道德记忆本身，而不是道德生活经历或道德生

活史。由此对生活意义感与道德记忆的基本关

系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在说明道德记忆何以作为

生活意义感的重要基础。

道德记忆能够作为生活意义感得以生成的

基础，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道德属性的人对其自

身本质能力积极运用的结果。我们说意义的生

成在于主体“有所是”，这表现在道德层面就应当

是作为道德主体的道德自我的完整呈现，而不是

一个残缺不全的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应

该有一个值得他回忆的过去、一个值得他珍惜的

现在和一个值得他期待的未来，否则，他生存的

意义就是不圆满的［3］25，这对我们激发主体的道德

感、健全主体的道德人格是有启发意义的。一个

完整的人，应该是一个全过程的人，而非片段式

的人；是一个拥有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不

断生成的人，而非仅仅将自己凝固在历史的片段

当中的静态的人；是一个能够将自我的意义主动

把握、积极创造的人，而非把自我的意义全然交

付到自身之外的人。道德记忆对道德主体而言

是关键的，这不仅在于道德记忆是建构完整道德

自我的基石，还在于道德记忆在记忆道德的筛查

机制下对道德自我的审视、批判和修复作用。在

这一层面上，生活意义感的生成对任何一个具有

道德记忆能力的主体而言才是可能的，我们通过

唤醒自身的道德记忆以达到生活意义感的增进

乃至生命意义感的体悟才是必要的。

道德记忆是连接人类道德生活的过去和现

在的桥梁，人类在过去拥有的道德生活经历是人

类现在过道德生活的本和源，基于它们而形成的

道德记忆是人类在“现在”向善、求善和行善的历

史依据［3］7。道德记忆作为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

是人类运用其记忆能力对自身特有的道德生活

经历的记忆。我们可以看到，道德记忆的产生与

道德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道德生活经历是建构道

德记忆必不可少的材料。然而，道德记忆之所以

能够对我们当下和未来的道德生活发挥作用，为

我们提供现实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的历史依据，

是因为道德记忆从来就不是道德生活经历在人

们脑海中的简单重复，也不是无数道德生活经历

的堆叠与积累。历史本身可以是一种真实的见

证，却无法直接为我们所用。繁杂的历史想要在

当下和未来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通过人们内在

能力的精密加工，从而形成一定的历史经验或教

训，才能直指现实的行为。道德记忆就是人们在

面对自己的道德生活经历时，积极运用自身所具

有的道德记忆能力进行复杂作用之后的结果。

我们知道，能力本身有强弱大小之分，却并

无善恶属性之别，因而通过道德记忆能力所形成

的道德记忆能够对我们现实的道德生活产生影

响，但其内容和作用可能“合乎道德”，也可能“不

合乎道德”。虽然道德记忆会同时容纳“道德的

记忆”与“不道德的记忆”，但我们仍然能够尽力

通过合乎道德的方式对道德记忆能力进行把握

和运用，这实际上也就是对记忆道德的遵守。所

谓记忆道德，即人们在记忆过程中所应当遵守的

道德规范［4］。我们认为，一个具有健全道德能力

和坚定道德意志的人在运用自身的道德记忆能

力时，能够自觉遵守一定的记忆道德以彰显自身

强大的理性能力和意志自由。其所形成的道德

记忆也会发挥有益于道德生活的积极作用，而生

活意义感则伴随着道德记忆的产生或唤醒，在道

德自我充分实现的过程中得到了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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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记忆的产生虽然与道德生活经历密不

可分，但此二者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首

先，道德记忆是共时性概念，而道德生活经历是

历时性概念。道德生活经历是对人们过去道德

生活的描述，呈现为基于历史发生的事实记录。

当人们在谈论道德生活经历时，往往就是在陈述

过去的事件，这些事件或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或

是他人经历后口口相传的。总之，再丰富的道德

生活经历也摆脱不了过去式的属性，它们只能是

也仅仅是属于过去的，以分散的、凌乱的历史事

实表现出来。而道德记忆虽然有赖于道德生活

经历的历史事实，但并不以展现历史真实性为根

本目的，它作为人们对过去道德生活的记忆，经

历了道德合理性的审视与整合，同时以历史真实

性为手段，以道德价值的真实性为目的。事实

上，道德记忆具有显著的意向性特征，而人类道

德记忆的意向性建立在人类本身的道德生活需

要的基础之上［3］85。也就是说，道德记忆常常表现

为人们运用自身所具有的道德记忆能力对其道

德生活经历进行有目的的选择性记忆，而人类的

道德生活经历无非是一部趋善避恶的历史，人们

进行道德生活的目的无非是对善的追求。因而，

道德记忆在很多时候具有显著的善恶价值取向，

表现出人们对道德生活以及自身存在本质的根

本性判断。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强调道德记

忆区别于道德生活经历的共时性特征，它出自历

史却超越历史，它使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鲜活起

来，它使历史这个无所不包的“大熔炉”变得有理

且有序，使人们把应该记住的东西记住并代代相

传，把应该忘记的东西忘记并不失其意义。

其次，道德记忆作为一个高阶概念，道德生

活经历只是它得以形成的其中一个环节。作为

一种反思性道德思维，道德记忆的展开并不仅仅

是再现过去的道德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对过去

的道德生活经历进行批判性考察［3］105。不可否

认，建构道德记忆必须具有坚实的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基础，那就是人们在过去所创造的

道德生活经历，没有道德生活经历的历史材料，

就好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个体道德记

忆的建构还是集体道德记忆的建构，都只能是空

想。然而，道德生活经历只是道德记忆的必要条

件，而非充分条件。道德记忆是人们对道德生活

的经历、回溯、反思和扬弃的全过程的最终成果，

简单地把道德生活经历归结为道德记忆的内容

甚至全部体现，是一种“盲人摸象”式的解读。道

德记忆之所以作为高阶概念，是因为它见证了一

个道德主体的道德生活能力、道德生活品质、道

德生活经历以及道德生活意义，是道德生活诸多

发展阶段的全体，是道德主体对自身道德生活升

华的结果，是道德生活意义的最终寓所。

再次，道德记忆不同于人们通过对道德生活

经历的回溯、整理所形成的道德生活史，道德记

忆与道德生活史的存在维度具有根本差异。通

过回溯和整理过去的道德生活经历，我们能够得

到一部道德生活史，这其中充斥着我们对一件件

历史事实的把握，见证着我们的祖辈对好生活的

向往、尽其所能过好道德生活的善恶斗争之路。

我们要意识到，通过回溯道德生活经历以书写道

德生活史的过程，是将人们的道德生活不断客体

化的过程。如果没有一部道德生活史，我们往往

会对过于久远的历史产生一种不真实感；久而久

之，对于主体而言，历史的存在样态只能依赖于

人的主观存在，这极有可能造成历史的主观化、

异化甚至虚无化，因而书写一部道德生活史对于

我们保存史实、铭记过去是有重要价值的。然

而，道德主体与道德生活史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

二分的“主客关系”。当下的“我”在道德生活史

中往往被描述为过去的“他”，本身具有显著主体

性色彩的“经历”被转化为客观的“故事”，而要想

通过这种隐匿了主体性的“他的故事”对当下的

“我的生活”直接产生影响往往是不可思议的。

道德记忆的显著优势就在于，主客体分裂的危险

对它而言并不存在。道德记忆是在完成了经历

和回溯道德生活的基础上，主体通过自身的道德

记忆能力对道德生活进行批判性考察之后的结

果，它标示着道德生活意义在道德主体身上的彰

显。换句话说，此刻的“我”是一个拥有丰富道德

记忆的道德主体，无论这一主体是个体的还是集

体的，道德记忆始终是“有所属”的。从“经历”到

“记忆”的转换，显示出道德主体与道德记忆之间

是一种基于主体自身的内在关系，而只有成为道

德主体的内在部分而非外在对象之后，规导道德

行为、塑造道德人格的活动才得以可能，生活意

义感才能够基于主体的自我确证得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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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德记忆的唤醒与生活意义感的增进

既然生活意义感来源于人们的道德记忆本

身，而非作为无数历史片段存在的道德生活经

历，那么对生活意义感的增进就必须从对道德记

忆的唤醒入手，以使我们的道德生活不至于单薄

而无力。唤醒人们的道德记忆，实际上就是运用

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对其道德生活进行升华乃至

超越的过程。通过人们的道德记忆能力，我们能

够把片段式的、非连续性的、过去的道德生活经

历转化为内在的、连续性的、持久的道德记忆，或

储存在个体的个体道德记忆中，或储存在集体的

集体道德记忆中，以使道德生活能够生生不息、

历久弥新。而道德记忆天然地显示出两个维度

的基本建构方式，一方面在于记忆，另一方面在

于遗忘。相较于“记忆”，“遗忘”对人们而言更像

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它时刻在发生却让人难

以把握。然而，不论是“记忆”式的建构还是“遗

忘”式的建构，一个具有卓越道德记忆能力的个

体或集体，能够主动接受记忆道德的引导去建构

自身的道德记忆。总的来说，生活意义感的增进

必然基于主体日益强大的道德记忆能力，对道德

记忆的唤醒事实上就是在促进主体对记忆道德

的自觉以努力追求道德自由的崇高境界，在这个

层面上，我们说生活意义感的增减与道德记忆能

力的大小是一致的。

道德记忆的“记忆”式建构是人们能够时常

自觉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记住道德生活中的诸

多事件，去尽力让道德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传

统，将趋善避恶的生活经历刻写在后辈的精神基

因之中，驱使人们继续过道德生活并能够坚持过

道德生活。人类记忆善的道德生活经历是为了

给当下和未来提供道德生活经验，而记忆恶的道

德生活经历则是为了给当下和未来提供道德生

活教训［3］252。可见，道德记忆的“记忆”式建构是

一种善恶兼具的建构，它从不回避道德生活中的

黑暗面，而能够将其作为当下和未来的道德生活

资源予以保存，以使过去道德生活中的善恶事实

能够各尽其用地投入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

事实上，这种建构方式在现实的德育过程中极为

常见。我们知道，教育工作者应避免对儿童进行

过度道德灌输，引导儿童形成道德自主感，在不

断体验道德困境的过程中发展自身的自组织与

自调节能力，提高道德适应能力［5］。不同于传统

的道德说教或道德灌输，道德记忆更加强调为道

德主体真实所感的“切身道德”，运用道德记忆的

方式去进行道德意识的启蒙、道德观念的引导、

道德行为的规范以及道德人格的塑造是真正能

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德育方法，道德记忆对记

忆主体性的强调是学生在接受德育之后能够进

一步获得道德主动性和道德生活能力的坚实保

障。再者，德育不仅仅强调行为教育，还应当注

重精神教育。而精神教育根植于具体行为的教

育，但又高于具体行为的教育［6］，它往往期待学生

在道德行为自主性的基础上对自身道德境界进

一步提升，这往往有赖于一个民族的集体道德记

忆的滋养以及其集体道德精神的感召，在这一过

程中通过道德记忆的“记忆”式建构能够更加深

化学生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价值认同。

相较于记住历史的“善”，主动记住历史的

“恶”更能够展现主体强大的道德记忆能力。记

忆恶的道德生活经历，对于一个道德意志软弱、

不具备基本的道德自觉和道德敏感的人而言，往

往带来的是愤怒、邪恶和仇恨，这反映出他在运

用自身的道德记忆能力时可能是被动的、盲目的

甚至反道德的。对于一个道德意志坚定、具备充

分的道德敏感和道德自觉能力的人，在记忆恶的

道德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往往显示出其卓越的道

德记忆能力。他能够始终在记忆道德的框架内

去反思、总结和批判道德记忆中的“恶”的成分，

努力提炼出具有道德训诫价值的内容去推进自

己的道德生活向道德行为自由的境界迈进。道

德行为自由是人类应该拥有的重要自由形态，一

个道德行为之所以是自由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建

立在主体对道德行为规律的正确认识基础上，而

且是因为主体能够将这种“正确认识”运用到实

际的行为上［7］。我们认为，道德记忆作为人们道

德生活的重要基础，必然需要以一定的记忆道德

为指引，而通过运用道德记忆能力，人们的道德

生活应最终指向的是道德行为自由的崇高境

界。可以预见，一个能够获得道德行为自由的人

在运用自身的道德记忆能力时，始终处于“从心

所欲不逾矩”的状态，充分展现着人之为人的道

德荣光，他的生活意义感与他的道德生活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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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自身也伴随着其丰硕的道德记忆得以充分

确证和实现。

道德记忆的“遗忘”式建构似乎对于人们的

道德生活而言是难以理解的，我们总是直觉地认

为道德记忆始终在于“记住”而非“忘记”，认为

“遗忘”本身不可能对道德记忆产生建构作用。

然而，应当进一步明确的是，道德记忆不同于历

史记忆，历史记忆往往以历史真实性为目的，它

旨在让人们铭记历史、记住“来时的路”。而道德

记忆绝不仅仅是针对历史真实性的记忆，它的核

心要义体现为对道德合理性的追求，它鲜活于人

们生活的道德维度而不是非道德维度。因此，道

德记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住了什么，更在于它

应该记住什么，应然性的把握对道德记忆的建构

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强调记住应该

记住的，实际上也就强调了“遗忘”对道德记忆的

建构作用，即忘记应该忘记的。

道德记忆从来不是道德生活经历的摹本，人

们总是采取合乎自身道德期待的方式将道德生

活经历的点滴纳入自己的道德记忆之中。虽然

出于道德记忆能力大小的区分，并非所有人都能

如其所愿地建构自身的道德记忆，但道德记忆的

显性的、人工的维度往往体现着道德记忆主体的

基本道德取向。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

我们对“遗忘”的讨论出于它对道德记忆的建构

作用，因而这里的“遗忘”是一种具有道德性的、

自觉的、有目的的忘记，而不是一种基于时间久

远或身体健康状况的生理性的、被动的忘记。我

们不应以耿耿于怀的方式来重述过去的伤痛，而

应建构更加平和、伤害较轻的记忆［8］。这对于现

实的感性的人而言，的确是一个富有难度的理想

性假设，然而对于一个道德主体建构自身的道德

记忆而言，能够合乎道德的“遗忘”则是不可忽视

的关键维度。

无论是个体道德记忆的建构还是集体道德

记忆的建构，我们都需要把应该忘记的忘记。这

种合乎道德的忘记，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真实性的

背叛，而是出于趋善避恶的目的把过去的仇恨与

伤痛通过道德记忆的加工，以消除或减少持续的

伤痛或恶行。因此，在建构道德记忆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忘记那些能够持续或者形成怨恨、制造

伤痛的东西，应该忘记那些能够继续对他人造成

侵犯、损害正当权利的东西，应该忘记那些能够

进一步对集体施加伤害、破坏公意的东西。由

此，我们强调道德记忆的“遗忘”式建构需要把握

一定的伦理限度，其一是不可通过遗忘来否认过

去的“恶”，其二是不可通过遗忘来否认自身所应

该承担的道德责任。换句话说，如果“记住”会直

指现实中某种确定的“恶”的形成、持续或加强，

那么往往为了生活中的“善”的增进，把应该忘记

的忘记则是一个合乎道德的明智之选。中华民

族向来是一个拥有丰硕道德记忆、秉持良善记忆

道德的民族，比如日本在上世纪发动的侵华战争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难以磨灭的痛苦和战

争道德记忆，我们通过设立纪念日和举办系列纪

念活动来警醒后辈、铭记历史，但我们从不主张

延续仇恨而是呼吁珍爱和平。

总的来说，道德记忆的唤醒，在于主体的道

德记忆能力的提升，随之而来的便是对道德记忆

采取何种方式的建构的思考。一个拥有卓越道

德记忆能力的人，能够自觉服从记忆道德的引

导，从而建构出对当下和未来、对个体和集体都

富有道德价值的道德记忆内容，这对他自己的生

活意义感的增进是关键的。

五、结语

随着道德记忆的出场，生活意义感拥有了更

加坚实的基础。

首先，道德记忆打破了“我”与生活对立的僵

局，它使一种过去的、现实化了的道德生活经历

真正成为我的内在构成，主体通过对自身的道德

记忆的建构不断进行着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

这种内在化的、主体化的处理方式是道德主体与

生活本身的和解，主体在道德生活中以自身的内

在本质为目的，也在非道德生活的领域通过多种

手段追求着良善生活。只有让主体的生活真正

属于主体自身，也就是主体的主体性能够充分彰

显的时候，“我”与生活才能够转化为“我的生

活”。如此一来，生活才成为了主体自我实现的

场域，主体才真正成为主体。道德记忆的基本内

涵就是人通过自身的记忆能力对其特有的道德

生活经历的记忆，而“记忆”的特殊性就在于只有

记住的东西才成为记忆，这就意味着道德记忆天

然地依赖于某一主体，并成为主体的内在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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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着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内在本质。

其次，道德记忆明确了生活意义感的核心

要义，它把人的道德属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

将道德生活与其他创造外在价值的手段善的领

域区分开来，是对我们追求好生活的目的善的

正确把握。以往的流行观点在谈及生活意义感

时，往往将意义与价值混淆起来，将外在价值的

实现作为生活意义的彰显，这极易导致生活的

物化与主体的异化。当然，我们在这里并非否

认道德的价值或道德记忆的价值，关于它们的

讨论恰恰在说明道德这一特殊领域对于人们的

生活有何重要性和必要性。借助道德记忆来明

晰生活的意义感与价值感的根本区别，旨在通

过对生活意义感的重要基础的揭示来展现道德

本身的存在意义。即便道德生活的持续对我们

当下和未来必然产生丰厚的价值，道德记忆的

建构也会为人们继续过好道德生活发挥其强大

的作用，但这些外在价值的呈现与我们对道德

本身存在意义的追求之间并不冲突。相反，一

个只关注道德的外在价值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内

涵的民族，一个以“有用性”来定夺道德去留的

国家并不是真正的文明。

最后，道德记忆的建构与道德主体的建构是

同一的，道德记忆的优化与道德主体的进步是同

步的。道德自我始终处于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它

通过道德生活经历来丰富自身，通过道德记忆来

确证自身。生活意义感并非源于简单地对主体

存在状态的确定，而具有一定的超越维度。这是

指人们的道德生活是不断前进的，我们能够在实

现了某种层次的道德自我的基础上，继续去追求

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道德自我的建构是多维

度的、持续的、不断提升的过程，它总在自身之中

寻求对自身现有状态的超越，这种“越出自身”的

渴求实际上就是对自身本质的回归。而这种超

越必然是在道德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我们通过道德记忆能力不断强大内在的道德自

我，就是在谋求生活的属我性，使外在的、客观的

生活成为自我能力得以充分实现的场域。当这

种能力的充分实现能够最大程度彰显的时候，就

是“我”与生活完全同一的时候，此时的生活充斥

着我的目的，彰显着我的本质。此时的生活意义

感已经上升为一种崇高的生命意义感，主体的道

德记忆能力已经达到了道德行为自由的高度。

我们看到，无数的道德主体如其所愿地建构着自

身的道德记忆，他们自如且合乎道德地将自己的

道德生活经历该留下的留下、该舍去的舍去、该

发扬的发扬、该贬低的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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